
黑龙江省教育厅

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智库开放课题招标公告龙江省高等学校智库开放课题招标公告

各高等学校：

为充分发挥新型智库在服务党委政府决策上的重要作用，完

善智库课题招标，充分调动和发挥智库专家积极建言献策作用，

黑龙江省教育厅拟围绕我省当前亟需研究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设立一批高等学校智库开放课题。具体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

十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智库特色优

势，积极发挥新型智库服务党委政府的咨政建言作用，为实现龙

江全面振兴发展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江提供智力支

持。

二、课题规模及管理方式

智库开放课题设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重点项目课题经费

为 3-4 万元，一般项目课题经费为 1-1.5 万元。智库开放课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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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指南见附件 1（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东

北林业大学三所部属高校经费为学校自筹经费，其他高校教师申

报部属高校智库课题，需与智库沟通是否需要自筹经费）。

智库开放课题由各高校智库和智库所在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共

同负责管理。省教育厅对各高校智库开放课题组织运行情况进行

监督管理。

三、申报要求

申请人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课题申请人原则

上应当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

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课题申请人应组建课题组，

课题组主要成员需具有与课题相关的研究经历，课题组成员须征

得本人同意，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一般情况下，课题申请人（主持人）课题未完成，不得申请

主持新课题，同一申请人（主持人）一年只能申报一项智库开放

课题。

申请人要如实填写项目《黑龙江省高校智库开放课题申请

书》（附件 2），确保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

实取消申报资格，如获立项即予以撤销项目。

四、评审程序

1.申报材料提交：符合申报条件的申请人（主持人）经所在

单位同意后投标，申报材料直接报送相关高校智库。各智库联系

方式详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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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题立项评审：智库组织专家对申报课题进行审查，对课

题组完成课题的能力及其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实际需要等进行分

析评议，各高校智库的评审结果经公示后，报省教育厅。

3.课题立项公布：省教育厅统一公布课题立项名单。

五、资金管理

课题立项后，课题经费拨付到立项负责人所在高校，由高校

科研和财务部门负责，按“包干制”管理。包干制项目无需编制

项目预算。包干制项目负责人在承诺遵守科研伦理道德和作风学

风诚信要求、经费全部用于与项目研究工作相关支出的基础上，

本着科学、合理、规范、有效的原则，在科研经费开支范围自主

决定资金使用，无需履行调剂程序。

六、结项管理

1.课题组完成课题研究后，向相关智库提交结题报告，申请

结题，提出结题申请的时间不得晚于规定的课题完成时间。

2.课题组同时提交课题研究报告和结题成果（纸质版和电子

版），成果需标注课题资助来源，注明为“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智库

（此括号内标注智库名）开放课题”。

3.智库评审合格后予以结题。智库需将课题结题验收书、课

题研究报告和决策咨询建议等（纸质版和电子版光盘）报省教育

厅。

4.结项审查不合格的，课题组要根据评审专家意见做出修改，

并在限定时间内再次提出结题申请。对于仍未通过结题审查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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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予以终止，3年内不受理课题负责人的同类申报。

七、报送时间

课题申报人填写《黑龙江省高校智库开放课题申请书》，经所

在单位审核加盖公章后电子版扫描，于5月12日前报送至课题所

在智库。

各高校智库遴选出的智库开放课题，经公示无异议后，填写

黑龙江省高校智库开放课题申报汇总清单（附件 4），于 5月 29

日前报省教育厅，联系人：潘俊霞，邮箱：hljjytkxc

@163.com。

附件：1.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智库开放课题选题指南

2.黑龙江省高校智库开放课题申请书

3.黑龙江省高校智库联系方式

    4.黑龙江省高校智库开放课题申报汇总清单

黑龙江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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